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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8年度開店e化輔導
審查作業細則
主辦單位：經濟部商業司

執行單位：台北市電腦公會

民國98年6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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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依據

「98年度開店e化輔導作業規範」(以下簡稱作業規範)。

貳、目的

建立公平且公開的審查機制，核定政府補助款及輔導商家導入e化等相關事宜。

叁、申請與經費核銷期間

一、開店經費列報期間自98年1月25日起至98年11月30日止。
二、經費核銷申請截止期限至98年12月4日止。

肆、輔導範疇

提升新開店商家之e化應用能力，藉以增進新開店商家之店務營運管理效能、提升與其他往來合作夥伴間作業效率、降低營運成本、強化對消費者之服務品質與效能、或拓展行銷通路，進而創造新開店商家之商機與增加社會就業人口。
伍、應備文件

一、依據作業規範，申請商家應符合下列之申請資格，資格不符者，諮詢服務窗口得逕行退件。
(一)於98年度依「公司法」或「商業登記法」規定完成設立登記之公司行號(含其門市部或營業所)。

(二)須聘用員工3人次以上。

(三)已導入e化應用之商業服務業者。

二、依據作業規範，由諮詢服務窗口審驗申請應備資料是否備齊，及是否正確；若有缺漏或錯誤，申請商家或受託申請單位須依通知，於7日內補齊/修正相關申請應備資料(補件齊備或完成修正後始視為正式收件)。

陸、審查委員會

一、審查委員會成員與職掌

由主辦單位聘請產、學、研等專家12人擔任審查委員，並組成審查委員會(以下簡稱審查委員會)，負責審驗申請商家所提交之申請應備資料內容，以確認是否完成導入e化應用及其經費支用情況，據以核定其政府補助款額度；審查委員得視需要進行電訪或實地抽查。
二、審查委員義務

受聘擔任本計畫之審查委員，除依據本要點公平、公正執行審查作業外，應同意並遵守以下事項：

(一)保密義務：因參與審查作業所知悉或持有申請商家商業機密或審查會議中所討論事項，非經同意不得擅自對外發布、轉述、引用或交付第3人；並對審查委員名單負保密責任。

(二)審查委員應親自出席各項會議，不得由他人代理出席。

(三)其他有違法或不當言論、行為致有損及本計畫之執行者，不得為之。
三、審查委員迴避原則

審查委員有下列情形之一者，應即迴避擔任該案審查委員：
(一)就案件涉及本人、配偶、三等親以內血親或姻親，或同財共居親屬之利益者。

(二)本人或其配偶與提案廠商或其負責人間現有或3年內曾有僱傭或代理關係者。

執行單位對審查委員有前項所定應迴避擔任該案事由未迴避者，得報請主辦單位予以解任。審查作業執行期間發現有前項所定應廻避擔任該案事由未迴避者，該審查委員所作評分不予採認並解任其審查委員職務。

柒、受理作業流程及審查原則
一、受理作業流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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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審查原則
鑑於「實體單店」、「連鎖加盟」及「網路商店」三類別進入門檻之差異，及考量政府補助額度分配宜儘可能趨向公平，故於申辦資料審驗作業將規劃二階段受理，並於各階段規範各類別每月核定件數，以做整體補助分配之總量管控。
(一)第一階段自98年6月1日起至98年9月30日止，「實體單店」每月核定件數不受限制，「連鎖加盟」每月核定件數為150件，「網路商店」每月核定件數為150件。
(二)第二階段自98年10月1日起至98年11月30日止，每月不限制「實體單店」、「連鎖加盟」及「網路商店」核定件數。
三、審查項目
(一)實體單店須符合下列三項，其中一項不符合即為不通過。
1. 導入e化應用與服務應符合商家營業項目。

2. 已實際採用並提出佐證資料。

· 店面照片。

· 系統操作手冊或功能說明書。

· 足資證明已實際導入e化應用之相關證明文件，如：實際作業報表、操作畫面、資料傳輸或登入之系統紀錄．．．等(擇一提出佐證)。

3. 檢附之經費核銷報表及支出憑證，應符合作業規範中之會計科目及支出認列原則。

· 檢附單據期間(98年1月25日至98年11月30日止)。

· 單據應符合規範中之會計科目及支出認列原則。

· 應提出核銷經費項目所應備佐證資料(如：商家以「顧問費」提出核銷，則須提出該費用之「原始憑證影本」及「付款紀錄」)。

· 核撥補助款不得超出實支總經費之50%。

(二)連鎖加盟須符合下列三項，其中一項不符合即為不通過。
1. 導入內容應符合加盟體系營業運作。

2. 已實際採用並提出佐證資料。

· 店面照片。

· 系統操作手冊或功能說明書。

· 足資證明已實際導入e化應用之相關證明文件，如：實際作業報表、操作畫面、資料傳輸或登入之系統紀錄．．．等(擇一提出佐證)。
3. 檢附之經費核銷報表及支出憑證，應符合作業規範中之會計科目及支出認列原則。

· 檢附單據期間(98年1月25日至98年11月30日止)。

· 單據應符合規範中之會計科目及支出認列原則。

· 應提出核銷經費項目所應備佐證資料(如：商家以「顧問費」提出核銷，則須提出該費用之「原始憑證影本」及「付款紀錄」)。
· 核撥補助款不得超出實支總經費之50%。

(三)網路商店須符合下列三項，其中一項不符合即為不通過。
1. 導入內容應符合網路商店營業運作。
2. 已實際採用並提出佐證資料。
· 商店名稱及網址之系統畫面影本1份。

· 系統操作手冊或功能說明書。

· 足資證明已實際導入e化應用之相關證明文件，如：實際作業報表、操作畫面、資料傳輸或登入之系統紀錄．．．等(擇一提出佐證)。
3. 檢附之經費核銷報表及支出憑證，應符合作業規範中之會計科目及支出認列原則。
· 檢附單據期間(98年1月25日至98年11月30日止)。

· 單據應符合規範中之會計科目及支出認列原則。

· 應提出核銷經費項目所應備佐證資料(如：商家以「顧問費」提出核銷，則須提出該費用之「原始憑證影本」及「付款紀錄」)。
· 核撥補助款不得超出實支總經費之50%。

四、政府補助款核定、撥付及核銷原則

(一)政府補助款核定：
1. 每家導入e化應用之新開店商家之政府補助款額度以新台幣3萬元為上限，且不得超出該案實支總經費之50%。

2. 由審查委員會依據審查結果，核定各案政府補助款額度。

(二)政府補助款撥付原則：

申請資料通過資料查驗之商家，諮詢服務窗口將賦予正式收件編號，政府補助款將依正式收件編號，依序撥付至補助款用罄為止。

1. 自行申請
若申請商家應繳資料不齊全，將退回申請商家，並請其於期限內補件齊全，經由諮詢服務窗口審驗無誤後，始賦予正式收件編號，政府補助款將依正式收件編號，依序撥付至補助款用罄為止。
2. 受託申請
諮詢服務窗口將依照受託申請單位所檢具委託申請商家名單中之排列順序，依序賦予正式收件編號，若委託申請商家應繳資料不齊全，將退回受託申請單位，並請其於期限內補件齊全，經由諮詢服務窗口審驗無誤後，始賦予正式收件編號，政府補助款將依正式收件編號，依序撥付至補助款用罄為止。
(三)預算編列及核銷原則
1. 依一般公認會計原則，採實報實銷，但務求合乎精簡原則，不得浮濫，相關會計科目及支出認列原則詳見下表：
會計科目及支出認列原則表

	主經費項目
	次經費項目
	支出認列原則
	核銷應備資料

	人事費
	薪資
	申請商家之員工為執行本輔導計畫而自行開發建置系統，或資料建檔所給付之薪資。
	1.薪資具領清冊

2.付款紀錄

3.勞健保之繳納證明

	業務費
	顧問費
	為執行輔導計畫所必須支付諮詢、規劃、建置及導入等之聘用顧問費。
	1.原始憑証

2.付款紀錄



	
	導入訓練費
	為導入應用所必須支付諮詢、導入及教育訓練等之委外費用，或聘用講師費。
	1.課程表(DM)，內容包括課程名稱、授課日期、起訖時間、講師姓名等

2.委外合約書

3.原始憑証

4.付款紀錄

	
	委外服務費用
	委外處理生產或提供勞務過程涉及輔導計畫之執行所發生之規劃、導入、稽核、更新、開發及測試、資料建置等支出。
	1.委外合約書

2.原始憑証

3.付款紀錄

	
	資訊服務費
	如ASP系統之使用費，惟須說明與本計畫之必要性與關聯性，並經諮詢服務窗口審驗同意。
	1.憑証

2.付款紀錄



	
	設備使用費

(限編列於商家自籌款中)
	1.為執行本計畫所購入之應用軟體及資訊硬體採購費用，惟須明列並說明與本計畫之必要性與關聯性，並經諮詢服務窗口審驗同意。

2.應用軟體及資訊硬體採購費用須依按使用年限於計畫期間之部分予以攤提。
	1.憑証

2.付款紀錄

3.採購單

4.驗收單

	
	雜項費用
	1.文具、紙張、碳粉匣…郵資、快遞之費用。

2.本項費用，限申請商家係自行開發建置者方得提出。
	1.原始憑証

2.付款紀錄

	
	會議舉辦費
	1.舉辦如教育訓練、導入說明會等之
場租、設備租用、餐點及講義製作
等費用。

2.本項費用，限申請商家係自行開發
建置者方得提出。
	1.原始憑証

2.開會通知單及會議紀錄。


2. 政府補助款不得編列採購硬體設備、作業系統與工具軟體之採購費、通訊租賃費用、管理費用及其他非與執行本計畫所必須支出項目等。

3. 受補助經費結報時，除應詳列支出用途外，並應列明全部實支經費總額及擬申請政府補助金額。

4. 會議舉辦費列報於政府補助款部分，應依「經濟部及所屬機關（構）辦理各類會議及講習訓練作業規定」辦理。

5. 執行單位或主辦單位得視需要隨時至申請商家或受託申請單位進行稽核，如發現成效不佳、未依補助用途支用、或虛報、浮報等情事，將追繳該部分之補助經費。

6. 政府補助款係依申請商家已支付且如實核銷後之實支總經費數予以核定與支付，故無需再結繳相關孳息、衍生收入或按補助比例核算之結餘政府補助款予國庫。
五、成果與經費審驗
(一)由審查委員會依專業分組，進行成果與經費審驗作業。

(二)審查委員得視需要進行電訪或實地抽查。

(三)申請商家可至計畫網站(www.open2800.com.tw)上，登錄統一編號查詢收件、審驗及核撥補助款等相關資訊。

（表A101）
98年度開店e化輔導

收件查驗單（自行申請類）

	收件作業

	查驗日期
	民國98年＿＿＿月＿＿＿日 (上午 (下午
	查驗人
	

	申請資格
	· 為98年度依「公司法」或「商業登記法」規定完成設立登記之公司行號（含其門市部或營業所）
· 聘用員工達3人次以上
· 已提交導入e化應用之證明
若未符合上條規定，則判定『資格不符』，不需再查驗


	項次
	申請文件名稱
	查驗項目
	備註

	1
	· 申請表（自行申請類）
	· 為正本文件

· 資料皆有填妥

· 有加蓋公司大小章

· 未違反「不得塗改」規定
	

	2
	· 切結書（自行申請類）
	· 為正本文件

· 資料皆有填妥

· 有加蓋公司大小章

· 未違反「不得塗改」規定
	

	3
	· 依法設立營業證明
	· 設立營業證明為正本文件（公司（或分公司）登記證明書／商業（或分支機構）登記證明書／營業登記證明書）
· 店面照片（實體）／具商店名稱及網址之系統畫面（網路，影本）
	

	4
	· 聘用員工證明
	· 聘僱合約及薪資給付證明／勞工保險費之繳納證明
	

	5
	· 系統操作證明
	· 系統操作手冊／系統功能說明書（影本）
	

	6
	· 導入ｅ化應用之證明
	· 足資證明已實際導入ｅ化應用之相關證明文件，如：實際作業報表、操作畫面、資料傳輸或登入之系統紀錄…等
	

	7
	· 請款收據
	· 為正本文件

· 資料皆有填妥

· 有加蓋公司大小章

· 未違反「不得塗改」規定
	

	8
	· 委託匯款同意書
	· 為正本文件

· 資料皆有填妥

· 有加蓋公司大小章及發票章

· 未違反「不得塗改」規定
	

	9
	· 經費核銷報表及支出憑證
	經費核銷報表
	· 為正本文件

· 有加蓋公司大章、負責人與填表人簽章
	

	
	· 
	支出憑證
	· 支出憑證影本
	


	退/補件註記（初審者填寫）
	退/補件處理（複審者填寫）

	(請查驗人說明之)
	(以條列式對應說明)
	處理人
	日期
	已處理

	1.
	1.
	
	
	

	2.
	2.
	
	
	

	3.
	3.
	
	
	

	4.
	4.
	
	
	

	5.
	5.
	
	
	



（表A102）

98年度開店e化輔導

收件查驗單（委託申請類）

	收件作業

	查驗日期
	民國98年＿＿＿月＿＿＿日 (上午 (下午
	查驗人
	

	申請資格
	· 為98年度依「公司法」或「商業登記法」規定完成設立登記之公司行號（含其門市部或營業所）
· 聘用員工達3人次以上
· 已提交導入e化應用之證明
若未符合上條規定，則判定『資格不符』，不需再查驗


	項次
	申請文件名稱
	查驗項目
	備註

	1
	· 申請表（委託申請類）
	· 為正本文件

· 資料皆有填妥

· 有加蓋公司大小章

· 未違反「不得塗改」規定
	

	2
	· 同意書（委託申請類）
	· 為正本文件

· 資料皆有填妥

· 有加蓋公司大小章

· 未違反「不得塗改」規定
	

	3
	· 切結書（委託申請類）
	· 為正本文件

· 資料皆有填妥

· 有加蓋公司大小章

· 未違反「不得塗改」規定
	

	4
	· 依法設立營業證明
	· 設立營業證明為正本文件（公司（或分公司）登記證明書／商業（或分支機構）登記證明書／營業登記證明書）
· 店面照片（實體）／具商店名稱及網址之系統畫面（網路，影本）
	

	5
	· 聘用員工證明
	· 聘僱合約及薪資給付證明／勞工保險費之繳納證明
	

	6
	· 系統操作證明
	· 系統操作手冊／系統功能說明書（影本）
	

	7
	· 導入ｅ化應用證明
	· 足資證明已實際導入ｅ化應用之相關證明文件，如：實際作業報表、操作畫面、資料傳輸或登入之系統紀錄…等
	

	8
	· 經費核銷報表及支出憑證
	經費核銷報表
	· 為正本文件

· 有加蓋公司大章、負責人與填表人簽章
	

	
	· 
	支出憑證
	· 支出憑證影本
	


	退/補件註記（初審者填寫）
	退/補件處理（複審者填寫）

	(請查驗人說明之)
	(以條列式對應說明)
	處理人
	日期
	已處理

	1.
	1.
	
	
	

	2.
	2.
	
	
	

	3.
	3.
	
	
	

	4.
	4.
	
	
	

	5.
	5.
	
	
	


（表A103）

98年度開店e化輔導

收件查驗單（受託單位）

	收件作業

	查驗日期
	民國98年＿＿＿月＿＿＿日 (上午 (下午
	查驗人
	

	申請資格
	· 為依「公司法」或「商業登記法」規定完成設立登記之公司行號（含其門市部或營業所）
若未符合上條規定，則判定『資格不符』


	項次
	申請文件名稱
	查驗項目
	備註

	1
	· 申請表
（受託申請單位）
	· 為正本文件

· 資料皆有填妥

· 未違反「不得塗改」規定

· 確實逐項名列序號，並詳列申請商家總資料表

· 有加蓋公司大小章
	

	2
	· 切結書
（受託申請單位）
	· 為正本文件

· 資料皆有填妥

· 未違反「不得塗改」規定

· 有加蓋公司大小章
	

	3
	· 依法設立營業證明
	· 設立營業證明為正本文件（公司（或分公司）登記證明書／商業（或分支機構）登記證明書／營業登記證明書）
	

	4
	· 請款收據
	· 為正本文件

· 資料皆有填妥

· 有加蓋公司大小章

· 未違反「不得塗改」規定
	

	5
	· 委託匯款同意書
	· 為正本文件

· 資料皆有填妥

· 有加蓋公司大小章及發票章

· 未違反「不得塗改」規定
	

	6
	· 各委託申請商家所檢附之彙總應備資料
	· 總計＿＿＿家委託申請商家，且每家皆檢附8項應備資料（申請表、同意書、切結書、依法設立營業證明／店面照片、聘用員工證明、系統操作證明、導入ｅ化應用證明、經費核銷報表及支出憑證）
	


	退/補件註記（初審者填寫）
	退/補件處理（複審者填寫）

	(請查驗人說明之)
	(以條列式對應說明)
	處理人
	日期
	已處理

	1.
	1.
	
	
	

	2.
	2.
	
	
	

	3.
	3.
	
	
	

	4.
	4.
	
	
	

	5.
	5.
	
	
	



（表A104）
98年度開店e化輔導
成果及經費審驗表(實體單店)
   申請商家名稱：                              　　審查日期：     年     月     日
   受託申請單位名稱：                          
	審查項目
	符合
	不符合

	導入e化應用與服務應符合商家營業項目
	
	

	已實際採用並提出佐證資料
	
	

	檢附之經費核銷報表及支出憑證，應符合作業規範中之會計科目及支出認列原則
	
	

	審查結果　　　　　　　　　　　　□通過　□不通過

	審查意見： 




說明：上述三項皆須符合，任一項不符合皆不通過。

審查委員簽名：                                                      

（表A105）

98年度開店e化輔導

成果及經費審驗表(連鎖加盟)

   申請商家名稱：                              　　審查日期：     年     月     日
   受託申請單位名稱：                          
	審查項目
	符合
	不符合

	導入內容應符合加盟體系營業運作
	
	

	已實際採用並提出佐證資料
	
	

	檢附之經費核銷報表及支出憑證，應符合作業規範中之會計科目及支出認列原則
	
	

	審查結果　　　　　　　　　　　　□通過　□不通過

	審查意見： 




說明：上述三項皆須符合，任一項不符合皆不通過。
審查委員簽名：                                                      
（表A106）

98年度開店e化輔導
成果及經費審驗表(網路商店)

   申請商家名稱：                              　　審查日期：     年     月     日
   受託申請單位名稱：                          
	審查項目
	符合
	不符合

	導入內容應符合網路商店營業運作
	
	

	已實際採用並提出佐證資料
	
	

	檢附之經費核銷報表及支出憑證，應符合作業規範中之會計科目及支出認列原則
	
	

	審查結果　　　　　　　　　　　　□通過　□不通過

	審查意見： 




說明：上述三項皆須符合，任一項不符合皆不通過。
   審查委員簽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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